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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五题：《税务条例》第 39E 条 

201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三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署理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的书面答复︰ 

 

问题： 

 

  行政长官在其竞选政纲中表示，「支持香港厂商转型，发展内销市场」，以及

「针对在内地港企转型过程中产生税务成本增加的问题，积极与内地政府协商解

决」。他在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政府的就职典礼上亦表示，「我们要重视在内地发

展的港商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持续支持内地港商转型升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会： 

 

（一）有何具体措施或计划落实行政长官的上述承诺； 

 

（二）行政长官所指的在内地港企转型过程中产生税务成本增加的问题，是否包

括《税务条例》（第 112 章）第 39E 条（第 39E 条）导致港资进料加工企业不能就

提供予内地企业使用的机械或工业装置在香港获得折旧免税额的问题；如是，如

何解决这问题；如否，原因为何； 

 

（三）鉴于当局曾表示，要放宽第 39E 条的限制存在实质困难，包括该些在内地

使用的机械或工业装置是否产生应在香港课税的利润、是否只用作制造售给有关

港商的货品、曾否被转售，以及是否已被其他人申索了有关的折旧免税额等，政

府会否与内地有关当局协商解决该些实质因难；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

何； 

 

（四）鉴于上届政府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曾表示，

当局认为没有足够理据放宽第 39E 条，现届政府会否重新检讨第 39E 条；如会，

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五）鉴于上届政府拒绝接纳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就第 39E 条所提出的建议，现届

政府会否考虑接纳该建议；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六）行政长官有否向任何政府部门查询或跟进第 39E 条的问题；如有，详情为

何；如否，原因为何； 



 

（七）有关政府部门有否向行政长官如实及客观地反映本港工商业界、会计界及

税务专家等人士就第 39E 条所表达的意见；如有，行政长官有何回应；如否，原

因为何； 

 

（八）有关政府部门有否向行政长官如实解释为何当局一直没有就第 39E 条的诠

释问题咨询律政司或其他法律界人士；如有，行政长官有何回应；如否，原因为

何； 

 

（九）鉴于当局曾表示，如放宽第 39E 条的规定，可能会出现避税漏洞，现届政

府有否仔细评估出现所谓的避税漏洞的可能性和影响；如有，详情为何；如否，

为何提出这个说法；及 

 

（十）鉴于当局曾表示，他们所作出的每项政策决定都必须以香港整体利益和广

大纳税人的福祉为依归，政府有否评估对第 39E 条作出修订，会为香港整体利益

带来多少贡献；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我就问题各部分回复如下－ 

 

（一）在协助港资企业升级转型及开拓内销方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具体工作

包括－ 

 

（i）透过与内地的中央及地方各级当局的紧密联系，反映业界对内地营商环境、

法律法规及支援业界措施的意见。我们亦透过包括举办宣讲会及研讨会等活动，

加深业界对内地新政策、法规及营商环境的认识； 

 

（ii）透过香港贸易发展局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为港资企业提供技术升

级、提升管理、品牌发展及开拓市场等支援服务； 

 

（iii）驻内地办事处与商会或其他机构分别在其覆盖范围内的二线城市举办「香

港周」活动，藉此协助港商建立品牌形象及提高品牌知名度，开拓内地市场。「香

港周」活动已先后在今年一月及四至五月于重庆市及湖北省武汉市举行。下一个

「香港周」活动将于明年四至五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及 

 

（iv）透过现行不同资助计划，包括工业贸易署各项「中小企业资助计划」，向中



小企业提供财政上的支援，协助企业进行市场推广、购置器材、提升营运和技术

水平，以至进行业务转型或迁移。为进一步协助香港企业提升在内地市场的竞争

力，我们已于二零一二年六月底推出一项总值 10 亿元的「专项基金」，协助企业

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截至 9月底，「专项基金」的「企业支援计

划」已处理了第一批全部 104 宗申请。12 宗申请获批，平均资助额约为 325，000

元，另有 43 宗申请获有条件批核。「机构支援计划」方面亦已完成处理第一批全

部 19 宗申请，12 宗申请获批核，平均资助额约为 380 万元。 

 

（二）至（五）在上一届立法会的会期内，政府当局已就《税务条例》第 39E 条

进行深入研究。《税务条例》第 39E 条是一条特定的反避税条文，旨在防止纳税人

透过各种方式以机械或工业装置租赁安排来达致避税目的。根据该条文，如果纳

税人将机器或工业装置给予其他人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便不获香港的折旧免税

额。有意见认为放宽有关条文的约束范围，让香港企业可以就其免费提供予内地

企业在「进料加工」活动下使用的机器及工业装置获得香港的折旧免税额。我们

在检讨该条文时，详加考虑了有关改变是否符合香港的税务原则，以及会否出现

避税漏洞等重要因素。 

 

  经审视香港企业在内地进行的加工活动和相关的税务原则，并考虑工商界、

会计界以及税务专家就此课题所提出的意见后，我们已就有关课题在二零一零年

作出检讨。基于香港税制既有的「地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称」等基本原则，

我们认为没有足够理据放宽《税务条例》第 39E 条的限制。政府当局在二零一零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口头质询时，已阐述有关立场。 

 

  我们认为不能放宽有关限制的原因，是考虑在「进料加工」模式下，从事「进

料加工」的港资企业只是从事买卖货品的贸易活动，所以只会就其进行的贸易活

动所产生的应课税利润缴纳香港利得税。有关的机器或工业装置是完全由拥有独

立法人地位的内地企业用于其制造活动上，有关利润亦是完全源于内地，须全数

在内地课税。换言之，上述由内地制造活动所产生的利润并非源自香港，基于香

港税制既有的「地域来源征税」的原则，香港税务局不会征收该等非源自香港的

利润的利得税。同时，基于「税务对称」的原则，香港税务局亦不会就该等只与

内地制造活动有关的机器及工业装置提供折旧免税额。假若我们放宽《税务条例》

第 39E 条，为该等机器及工业装置在香港提供折旧免税额，不但违反了上述的税

务原则，更可能被视为鼓励转让定价，影响香港和其他税收管辖区（包括内地）

的征税权利，这将有违国际上处理转让定价的原则和指引，使香港被视为损害其

他税务管辖区利益的地方。 

 

  事实上，就转让定价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曾向我们确认，假若香港企业免

费提供一些机器及工业装置（包括模具）给内地的关联企业，以用于生产制成品，

而内地企业以低于正常价格将制成品卖给香港企业，可构成内地《特别纳税调整



2009 2 号文）所指的抵消交易，内地税务部门在

进行转让定价调查时，会作出转让定价调整以还原抵消交易。 

 

  由此可见，假如我们按照部分企业的要求，放宽现时第 39E 条的限制，为该

等机器及工业装置在香港提供折旧免税额，将被视为鼓励转让定价，影响香港和

内地的征税权利，使香港被视为损害其他税务管辖区利益的地方。我们在二零一

零年进行检讨的过程中，已考虑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小组）的意见，但我们认为

小组没有提出有效措施以堵塞可能出现的避税漏洞。 

 

（六）至（十）自我们于二零一零年完成有关《税务条例》第 39E 条的检讨后，

我们知悉业界对有关课题仍不时有诉求。就此，我们乐意继续向业界阐述政府当

局的立场。 

 

  我们现阶段没有计划就放宽第 39E 条的限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作出评估。日

后如有需要进行相关评估，我们亦会尽量平衡各方以及香港的整体利益。 

 

 

完 


